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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Ⅱ类股东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豫资集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亿元，总股份40亿股。豫资集团持有我公司26,386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6.5965%，为公司财务Ⅱ类股东。
二、变更事项
2026年1月16日，公司收到豫资集团《关于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函》（豫资函〔2026〕1号）。根据该函件，豫资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由河南省财政厅变更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2026年1月5日依法完成。本次变更完成后，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持有豫资集团100%股权，成为其唯一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
三、影响说明
本次变更系河南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重要举措，不涉及豫资集团对我公司持股比例、持股方式或股东权利义务的任何变动，亦不会对我公司正常经营、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控及偿付能力等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月23日
